
沙湾市文旅局文旅市场行政处罚

首违免罚事项清单（共 15 项）

序

号
处罚事项

首违免罚

的情形
首违免罚的依据

配套

监管

措施

1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擅自停止实施

经营管理技术措

施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2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未悬挂《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

证》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未按规定核

对、登记上网消

费者的有效身份

证件或者记录有

关上网信息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

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

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

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4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变更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

人、注册资本、

网络地址或者终

止经营活动，未

向文化行政部

门、公安机关办

理有关手续或者

备案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

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五）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

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娱乐场所变更有

关事项，未按照

本条例规定申请

重新核发娱乐经

营许可证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

十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

（一）变更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规

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6 娱乐场所在《娱

乐场所管理条

例》规定的禁止

营业时间内营业

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

十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

（二）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

营业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7 娱乐场所从业人

员在营业期间未

统一着装并佩带

工作标志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

十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

（三）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

并佩带工作标志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8 娱乐场所未按照

《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规定悬挂

警示标志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

十一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悬

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

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9 旅行社设立分社

未在规定期限内

向分社所在地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

款：（二）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

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10 旅行社变更名

称、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等登

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

期限内向原许可

的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

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经营，未在

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证 。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1 旅行社不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

报送经营和财务

信息等统计资料

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

款：（三）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等统

计资料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12 旅行社及其分

社、服务网点未

悬挂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备

案登记证明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

五十七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

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设立服务网点

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或者旅行社及其

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六条：旅行社

及其分社、服务网点，应当将《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分社备案

登记证明》或者《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

登记证明》，与营业执照一起，悬挂在

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13 导游人员进行导

游活动时未佩戴

导游证的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第二

十一条：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

戴导游证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元以下的罚

款。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14 导游未按期报告

信息变更情况、

未申请变更导游

证信息的、更换

导游身份标识

的、未按规定参

加培训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

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规定，导游有下

列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以处 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一）未按期报告信息变

更情况的；（二）未申请变更导游证信

息的；（三）未更换导游身份标识的；

（四）不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采

取相应措施的；（五）未按规定参加旅

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六）向负

责监督检查的旅游主管部门隐瞒有关情

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

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七）在导游

服务星级评价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15 广播电视台播放

广告的时间超出

规定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处罚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

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2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



许可证：（四）播放境外广播电视节目

或者广告的时间超出规定的。

首违免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说明：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包容观察、预警提示、容缺执法、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

建议、行政指导、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等方式。

 


